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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職業病回顧  

 
 
目的  
 
  本文件綜述人力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以往就香

港的職業病進行的討論。  
 
 
背景  
 
2.  在香港，《僱員補償條例》 (第 282章 )、《職業性失聰 (補
償 )條例》(第 469章 )和《肺塵埃沉着病 (補償 )條例》(第 360章 )共列

明 51種職業病。而《僱員補償條例》第 36(1)條亦訂明，即使僱員

所罹患的疾病並沒有列於這些條例中，只要能就個別情況證明是

在受僱期間因工作意外導致身體受傷，亦可申索補償。所有 51種
職業病均屬《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第 509章 )附表 2所列明須予呈

報的職業病。醫生須向勞工處處長呈報這些職業病的個案。  
 
 
2007年經證實的職業病  
 
3.  據政府當局表示，在 2007年經證實的職業病中，最常見的

是矽肺病、職業性失聰、手部或前臂腱鞘炎及結核病。有關的統

計數字詳載於附錄。  
 
 
事務委員會曾進行的商議  
 
4.  在 2004年 5月 20日、 2005年 6月 16日、 2006年 6月 15日、

2006年 12月 21日、2007年6月 21日及2007年12月 20日會議上，事務

委員會曾討論香港的職業病。有關的討論綜述於下文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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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政府當局告知事務委員會，若能證明該疾病屬訂明的職業

病，而其起因，是由於在緊接所引致的喪失工作能力之前的訂明

期間內任何時間僱員受僱從事的指明職業的性質所致，僱員可根

據《僱員補償條例》申索補償。在決定應否將某種疾病訂為職業

病時，勞工處會參考國際勞工組織所採納的準則，即該疾病對本

港從事某種職業的工人會構成顯著及確認的風險；以及在各個案

中，可合理地推定或確定該疾病與該種職業的關係。勞工處轄下

的職業健康服務部會參考有關職業病診斷的國際標準，這些診斷

必須有醫學判斷和科學證據支持。在斷定個別個案中的疾病應否

被視為職業病時，必須證明該疾病的形成與該種職業存有因果關

係，當中涉及的過程相當複雜。  
 
6.  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設立上訴機制或調解渠道，以

便僱員在反對所患疾病是否職業病的診斷結果時可提出上訴。  
 
7.  政府當局回應稱，透過上訴渠道仲裁糾紛與透過調解解決

糾紛是有分別的，前者會考慮客觀證據，而後者則是一個協商的

過程。儘管如此，勞工處會研究其他司法管轄區的上訴機制 (如有

的話 )，並因應國際做法及在諮詢業界後，考慮是否有需要在香港

設立類似的機制。  
 
8.  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把醫學界的專業人士納入建議

的上訴機制，負責仲裁因勞工處的決定而引起的糾紛。仲裁工作

將涉及醫學判斷和科學證據這個事實，不應妨礙政府當局考慮設

立上訴機制一事。他們表示，就勞工處職業健康診所的決定提供

覆檢後，可省卻把個案直接提交法庭審理的複雜程序。  
 
9.  部分委員質疑，職業健康服務部提供的數字能否準確反映

香港的職業病情況。據他們瞭解，手部或前臂腱鞘炎及結核病等

職業病個案在其他地方有持續上升之勢。他們詢問為何這類職業

病的數目在香港卻有所下降。  
 
10.  政府當局答稱，該兩間職業健康診所為經診斷患有職業病

或懷疑患有工作相關疾病的僱員提供治療。儘管在某種疾病應否

被鑒定為職業病的問題上可能存在不同意見，但當局必須有充分

證據客觀地證實某種疾病屬於《僱員補償條例》下的訂明職業病，

才能將之歸類為職業病。事實上，兩間職業健康診所的診症總數

均顯著上升。  
 
11.  政府當局補充，有關職業病的數據是根據兩間職業健康診

所診斷的個案及由醫生、僱主與僱員呈報而其後經證實的個案編

製而成。粉嶺職業健康診所自啟用以來，診症次數顯著增加。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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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上升明顯反映僱員的健康意識日益提高，會為健康問題盡早求

醫。  
 
12.  部分委員詢問政府當局就通宵工作的問題所作的跟進工

作進展如何。世界衞生組織 (下稱 "世衞 ")轄下的國際癌症研究機構

認為通宵工作可能令人類患癌。  
 
13.  政府當局答稱，迄今仍未有確實的醫學證據證明通宵工作

會引致癌症。考慮到世衞報告所引起的關注，勞工處正擬備有關

通宵輪值工作安排的指引，並正徵詢有關各方對指引擬稿的意見。 
 
14.  部分委員指出，兩間職業健康診所的診症次數與確診職業

病的數目有很大差距。舉例而言，手部或前臂腱鞘炎的確診個案

只有 35宗。他們認為，為了反映本港職業病的真實情況，政府當

局應按照國際標準檢討及更新職業病的定義。他們指出，職業健

康診所的求診病人有八成以上患有肌骨骼疾病，該疾病已被國際

勞工組織列為職業病。  
 
15.  政府當局表示，在決定應否把某種疾病訂為職業病時，勞

工處會參考國際間採納的準則。就大部分手部或前臂肌骨骼疾病

的個案而言，並無確實證據證明該等疾病是由特定的職業引起。

儘管如此，勞工處會瞭解國際勞工組織對職業性肌骨骼疾病的最

新立場，並會徵詢醫學專家的意見，研究是否需要在《僱員補償

條例》訂明的職業病名單中納入其他手部或前臂肌骨骼疾病。  
 
16.  部分委員詢問，政府當局已採取／將會採取甚麼措施處理

有關工作場所不符合安全標準的問題。  
 
17.  政府當局答稱，當局一直採取多管齊下的方法，透過宣傳

及教育提高各行各業的僱主及僱員的安全意識。政府當局會加緊

巡查工作場所，以確保僱主及工人注意工作安全及健康。  
 
18.  部分委員指出，肌骨骼疾病已成為香港常見的疾病，許多

從事不同行業的僱員如貨櫃運輸業的機器操作員及機倉服務員，

均由於長期維持固定姿勢或進行重複動作而患上腰痛／肩頸痛或

手部痙攣。他們質疑，為何政府仍然把與工作有關或因工作令病

情加劇的腱鞘炎 (例如肩膊粘液囊炎或腱炎症 )，剔除於職業病一覽

表之外。他們認為，政府當局未有充分回應社會在促進職業健康

方面不斷轉變的需要。他們表示，問題的癥結是，很多職位要求

僱員長時間工作，這情況已日趨普遍。為減輕長時間工作對僱員

健康造成的不良影響，他們建議政府當局應全面檢討與職業安全

及健康有關的政策，以及考慮立法訂定標準工時及訂明工作日設

有休息時段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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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政府當局回應稱  ⎯⎯  
 

(a) 當局會考慮國際勞工組織及其他國家的情況，不斷檢討及

更新例須補償的職業病一覽表。如有確實證據證明，某種

新疾病會對從事某種特定職業的工人構成顯著及確認的

風險，當局會把有關疾病列入該一覽表內；  
 
(b) 夾附於《 2002年職業病名單建議書》的國際勞工組織的名

單，主要是為預防、記錄及通報的目的而訂立；及  
 
(c) 勞工處在超級市場進行工作場所巡查時，已建議僱主應為

僱員安排固定的休息時間，而若僱員須長時間站立，則應

提供高椅，讓他們可坐着工作。 

 

20.  部分委員指出，由於近數十年服務業已成為香港的支柱，

而製造業則在萎縮，政府當局應檢討例須補償的職業病一覽表，  
以研究應否因應這些轉變而擴大該一覽表的範圍及所涵蓋的疾

病。他們詢問，在過去兩、三年內，曾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第

36(1)條申請補償的人數，以及在該段期間成功索償的個案數目。  
 
21.  政府當局答稱，當局不時檢討例須補償的職業病一覽表，

並按照國際標準更新該一覽表。該一覽表最初在 1964年實施時，

載有 21種訂明的職業病。自 1991年起，勞工處先後 4次修訂該一覽

表，其中包括增訂 13種職業病，以及擴大 3種職業病的涵蓋範圍。

最近一次修訂是在 2005年2月進行，目的是把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

合症 (下稱 "沙士 ")及甲型禽流感納入該表。政府當局會繼續進行該

等檢討。雖然沙士在 2003年爆發時並無納入例須補償的職業病一

覽表，但沙士患者仍可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第 36(1)條成功申索

補償。  
 
 
相關文件 

 
22.  委員可於立法會網站 (http://www.legco.gov.hk)瀏覽政府當局

為人力事務委員會 2004年 5月 20日、 2005年 6月 16日、 2006年 6月
15日、2006年12月21日、2007年6月21日及2007年12月20日會議所

提供的文件，以及該等會議的相關紀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9年5月 15日  




